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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  

 
就處理議員屢次在立法會會議上  

作出極不檢點行為的擬議程序進行諮詢  
 

  議事規則委員會現邀請議員就下述事宜提出意見   
 

(a) 是否有需要在《議事規則》內訂立特定的處分，以處理

議員屢次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極不檢點行為的情況；及  
 
(b) 為處理議員屢次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極不檢點行為而

建議的一項訂有特定處分的程序。  
 
 
現有規則 

 
2.  現時，《議事規則》第 45(2)條賦權立法會主席、全體委

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會主席可命令行為極不檢點的議員立即退

席，不得繼續參與立法會或委員會的該次會議。然而，《議事規

則》並無條文處理議員屢次在立法會或委員會會議上作出極不

檢點行為的情況，亦沒有就該等行為訂立任何特定處分。  
 
 
第四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3.  由於發生了多宗議員在立法會及委員會會議上作出不

檢點行為的事件，第四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曾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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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需要修訂《議事規則》，針對議員屢次在立法會或委員會會

議上作出極不檢點行為的情況訂立特定處分，並在研究過程中

參考若干海外立法機關的相關安排 (載於附錄 I)。  
 
4.  第四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在多次會議上進行商

議後，於2012年 6月決定跟進葉國謙議員當時提出的經修改建議

(載於附錄 II)，並要求秘書處跟進此事，包括根據葉議員的經修

改建議草擬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供第五屆立法會的議

事規則委員會考慮。  
 
 
第五屆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5.  該議題在 2013年 1月提交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包括對

《議事規則》的修訂擬稿 (載於附錄 III)，但議事規則委員會其後

應葉國謙議員的要求押後有關討論。  
 
6.  為 回 應 蔣 麗 芸 議 員 及 陳 鑑 林 議 員 提 出 的 要 求 ( 載 於

附錄 IV)，議事規則委員會在近期的會議上再次研究該議題。上

述兩位議員建議，應參考前香港立法局在 1929年制定的《會議

常規》相關條文，藉收緊《議事規則》以處理議員屢次在立法

會會議上作出極不檢點行為的情況。議事規則委員會察悉，上

述兩位議員在其函件中提及的《會議常規》1929年版本第23條 (載
於附錄V)，其後於1968年由《會議常規》第33及 34條 (載於附錄VI)
取代，而《會議常規》在當年曾作大幅修改。然而， 1968年相

關立法局會議過程的紀錄並無提及作出該等修改的原因。  
 
7.  議事規則委員會又察悉，因應最近在 2014年 4月 16日立

法會會議上所發生的事件，政務司司長致函 (載於附錄VII)立法

會主席，表達政府對此事極度遺憾，並促請立法會檢討及收緊

《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則。立法會主席已回覆政務司司長，並

將其覆函 (載於附錄VIII)副本送交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以便議

事規則委員會進行研究。  
 
8.  在 2014年 5月 13日的會議上，議事規則委員會決定應就

該 議 題 向 全 體 議 員 進 行 諮 詢 ， 並 以 根 據 葉 國 謙 議 員 的 建 議

(附錄 II)擬備的擬議程序作為諮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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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諮詢的擬議程序 

 
9.  根據葉國謙議員的建議 (附錄 II)擬備的擬議程序要點如

下    
 

(a) 該項程序只適用於立法會會議。  

(b) 凡議員在任期內第二次根據《議事規則》第 45(2)條被命

令退席，在該名議員離開會議廳後，立法會主席或全體

委員會主席須隨即提出 "(議員姓名 )不得出席立法會下

次會議 "的待決議題。  

(c) 該議題不容修正，不容辯論，並須立即付諸表決 1。  

(d) 該議題如獲通過，有關議員不得出席下一次的立法會會議。 

(e) 該議題如被否決，有關議員可出席下一次的立法會會議。  

(f) 不論該議題獲通過還是被否決，就此項程序而言，有關

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 45(2)條被命令退席的次數，須

由其下一次出席的立法會會議開始重新計算。  
 
10.  附錄 III所載對《議事規則》的修訂擬稿已反映上述各點。 
 
 
問卷 

 
11.  謹請議員填妥載於附錄 IX的問卷，並於 2014年 6月 12日
或該日前將問卷交回秘書處，就上述議題提出意見。  

 
 

議事規則委員會秘書  
 
 
 

(薛鳳鳴女士 ) 
 
連附件  
副本致：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立法會主席 ) 

譚耀宗議員 , GBS, JP (主席 ) 
秘書長 , 法律顧問 , 副秘書長 ,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2, 助理秘書長 3, 助理秘書長 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助理法律顧問 2 

                                                           
1 在英國下議院、澳洲眾議院及印度下議院 ("Lok Sabha"，又稱 "人民院 ")，議員

因在議會會議程序中行為不檢而被議長點名後，一名議員可動議議案暫停該名
議員在議院的職務，或由議長在無需議案的情況下將暫停職務的議題付諸表
決。該項議案或議題不容修正，亦不容辯論，並須立即付諸表決。  



附錄 I 

選定地方就議員在議會會議程序中作出不檢點行為所施加的處分  
 

 英國下議院  澳洲眾議院  德國下議院  印度下議院  南非國民議會  

就 在 議 會 會 議 程

序 中 作 出 不 檢 點

行 為 所 施 加 的

處分  

(a)  從下議院會議

退席，不得繼

續 參 與 該 次

會議；或  
(b)  點名及停職。

(a)  從眾議院會議

退席，為時 1小
時；或  

(b)  點名及停職。

(a) 罰款；及／或  
 
(b) 離開議事廳，

不得繼續參與

該次會議；以

及暫停職務。  

(a) 從下議院會議

退席，不得繼

續 參 與 該 次

會議；或  
(b) 點名及停職。  

(a)  從議會會議退

席，不得繼續

參 與 該 次

會議；  
(b)  停職；或  
(c)  由議長決定的

行動。  
停職期  (a)  首 次 停 職

 5個 會 議

日；  
(b)  在同一會期內

第 二 次 停 職

  20個會議

日；及  
(c) 其後再度停職

  由 議 院

決定停職期。

(a) 首 次 停 職

 24 小時；

(b) 在同一曆年內

第 二 次 停 職

 連續 3次
會議；及  

(c) 在同一曆年內

再 度 停 職

 連續 7次
會議。  

任 何 時 候 被 停 職

 由 主 席 決 定

停職期，最多 30個
會議日。  

任 何 時 候 被 停 職

 停 職 期 最 多

不 超 逾 該 會 期 餘

下的期間。  
 

(a)  首 次 停 職  
 5 個 國 會

工作日；  
(b)  在同一會期內

第 二 次 停 職

 10個國會

工作日；及  
(c)  在同一會期內

再 度 停 職  
 20個國會

工作日。  
如 何 施 加 停 職

處分  
須 由 下 議 院 通 過

議案。  
極 不 檢 點 的 行 為

 由議長命令。

 
情 節 較 輕 微 的 不

檢點行為    由
眾議院通過議案。

由主席命令。  極 不 檢 點 的 行 為

 由議長命令。

 
情 節 較 輕 微 的 不

檢點行為   由
下議院通過議案。

由議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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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下議院  澳洲眾議院  德國下議院  印度下議院  南非國民議會  

終 止 議 員 停 職 期

的機制  
並無此機制。  並無此機制。  被 停 職 的 議 員 可

提 交 附 帶 充 分 理

由的反對書，由議

院 於 下 次 會 議 上

在 不 容 辯 論 的 情

況下作出決定。  
 

若 有 議 員 提 出 議

案，下議院可隨時

議 決 將 有 關 議 員

的停職期終止。  

被 停 職 的 議 員 可

向 議 長 提 交 歉 疚

書，議長繼而可批

准 解 除 有 關 議 員

的停職期。  

議 員 在 停 職 期 間

是 否 仍 可 擔 任 議

院 ／ 議 會 轄 下 委

員會的職務  

可以；如議員於停

職 前 獲 委 任 加 入

審 議 私 人 法 案 的

委員會，該議員仍

可 繼 續 參 與 該 委

員會的工作。  
 

可以，議員仍可繼

續 參 與 眾 議 院 轄

下委員會的工作。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但如被停

職 的 議 員 本 人 是

部長或副部長，則

議 長 可 命 令 該 名

議 員 繼 續 擔 任 有

關職務。  

議 員 在 停 職 期 間

會否獲發薪酬  
不會。  會。  會，但如議員違反

規 則 的 情 節 並 不

輕微，或蔑視下議

院的尊嚴，主席可

對 有 關 議 員 判 處

罰款 1,000歐羅。如

議員再次違規，主

席 可 增 加 罰 款 額

至 2,000歐羅。  

會 1。 (並無相關資料) 

 

                                            
1 目前，一名印度下議院議員除可獲發放每月酬金及其他津貼外，亦可在履行職務居住期內獲發按日計算的津貼。有關議員必須在為此項津貼而備

存的登記冊上簽署，方可獲發放按日計算津貼。根據《國會事務部工作手冊》 (Handbook on the Working of  Ministry of  Par l iamentary Affairs)，若

一名議員遭暫停其在該會期餘下期間內的議院職務，他／她不能就該段停職期申領按日計算津貼。按日計算津貼的金額為每日 1,000印度盧比。  





附錄 III 
 
 

就《議事規則》第45條提出的修訂建議  
 
 

 
45. 立法會及委員會會議中的秩序  
 
 

(1) 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常設或專責委員會
主席如發覺有議員在辯論中不斷提出無關的事宜，或冗贅煩厭

地重提本身或其他議員的論點，於向立法會或委員會指出該議

員的行為後，可指示該議員不得繼續發言。  
 
(2) 如議員行為極不檢點，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

任何委員會主席即須命令其立即退席，不得繼續參與立法會或

委員會的該次會議；立法會秘書或任何委員會的秘書須按照主

席的命令採取行動，以確保該命令得以遵從。 (2011年第 87號法
律公告 ) 

 
(3) 凡議員在任期內第二次被立法會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

席根據第 (2)款命令其退席，在該名議員離開會議廳後，立法會
主席或全體委員會主席須隨即向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提出 “(議
員姓名 )不得出席立法會下次會議”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而該
議題不容修正，不容辯論。該議題如獲通過，立法會秘書須按
照主席的命令採取行動，以確保該決定得以遵從。  

 
(4) 根據第 (3)款提出的議題如獲通過，該議員根據第 (2)款

被命令退席的次數，須由該議員不得出席的會議的隨後一次立
法會會議開始重新計算。根據第 (3)款提出的議題如被否決，該
議員根據第 (2)款被命令退席的次數，須由根據第 (3)款提出的議
題被否決的會議的隨後一次立法會會議開始重新計算。  

 
註：  
建議新增的文字以斜體標示。  

 
 





 
 
 

香港立法局在1929年12月27日制訂的《會議常規》的摘錄  
Extract from the Standing Orders 

made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on 27 December 19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 V
Appendix V

LC Paper No. CROP 36/13-14
(English version only)



 
 
 

香港立法局在1968年10月9日制訂的《會議常規》的摘錄* 
Extract from the Standing Orders 

made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on 9 October 19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立法局在 1968 年 10 月 9 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決議案，廢除在 1929 年 12 月 19 日

制訂的《會議常規》，並採納新版本的《會議常規》。 
* At its meeting of 9 October 1968,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passed a resolution to 

revoke the Standing Orders made on 19 December 1929 and adopt a new version of Standing 
Orders. 

 
 

附錄 VI
Appendix VI

LC Paper No. CROP 37/13-14
(English version only)











  

附錄 IX 
 

 

 

問卷 

(請於 2014年 6月 12日或該日前交回 ) 
 
傳真號碼  ：  2543 9197 
 
致  ：  立法會  

 議事規則委員會秘書  
 薛鳳鳴女士  

 
 

議事規則委員會  
 

就處理議員屢次在立法會會議上  
作出極不檢點行為的擬議程序進行諮詢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如空位不敷應用，請另備紙
張提出意見。 ) 

 
 
1. 你認為是否有需要在《議事規則》內訂立特定的處分，以處

理議員屢次在立法會會議上作出極不檢點行為的情況？  
 

 有需要 (請亦答覆問題 2及問題 3) 
 
 沒有需要  
 
 沒有意見  
 
 
意見 (如有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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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認為擬議處分 (凡議員在任期內第二次因在立法會會議上

的行為極不檢點而根據《議事規則》第45(2)條被命令退席，

經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作出決定後，該名議員不得出席隨後

一次立法會會議 )是否恰當？  
 
 該處分恰當。  
 
 該處分過於寬鬆，我的建議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處分過於嚴苛，我的建議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意見  
 
 
3. 有關施加擬議處分的程序方面，你是否同意諮詢通告第 9段

及附錄 III所載的擬議程序？  
 

 同意  
 

 不同意，我的意見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意見  

 
 
 
 
  

簽署  
 
：

 
 

  
議員姓名  

 
：

 
 

  
日期  

 
：

 

 




